
有时，矛盾的产生不只是情与理的纠葛，还和

遗嘱订立是否规范相关。邵阳市北塔区一品法律

服务所主任肖品祥告诉记者，每一种遗嘱都有形

式要件要求，但有些老人会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下，

没有年、月、日，没有签名，或者多处涂改，有

些则是见证人即受益人或有利害关系。“这种情

况下，遗嘱无法生效，各继承人之间往往通过诉

讼解决遗产继承问题，而最后的判决结果往往难

以实现老人最初的意愿。”

因此，2019 年，肖品祥创建了一品传世遗嘱库，

专门为 60 周岁以上的老人订立、终身免费保管遗

嘱。“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为邵阳地区的 500 余

名老人提供了相关的服务。”在帮助老人立遗嘱时，

肖品祥会充当“调解员”的角色，一边劝亲属和老

人缓和关系，一边建议老人对财产进行合适比例

的分配。

“但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尊重老人自己

的意愿。”肖品祥说，立遗嘱的人各有各的考虑，

只要不违背公序良俗，都是旁人无权干预的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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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种遗嘱方式可保障“最后的选择”

“一般来说，空巢老人、孤寡老人前来咨询遗

嘱订立，我们首先会考虑老人之后可能会面临的

失能、失智问题。无论从自身生活，还是从参与

家庭或社会事务而言，他们都需要他人辅助。”王

凌瑾说，自己会推荐老人选择意定监护公证和遗

赠扶养协议。

老人为自己设定的监护人大多是和自己相伴相

知多年的近亲属、朋友、伴侣，甚至在萍水相逢

中逐渐建立起信任基础的陌生人。“身前，意定

监护让他们之间的情谊有了法律的保障；身后，

老年人和意定监护人之间‘投桃报李’。”

此外，薄薄的一张遗嘱，凝结着老人一辈子

的亲情、纠葛、希冀，还有担忧。

王凌瑾记得，她曾经办理过一个遗嘱公证

案件，来办理公证的是一对老夫妻，他们要把

夫妻两人唯一的一套房子留给自己的孙女小周。

但没想到，几天后，一名中年男子来到了公证处，

希望可以推翻老两口之前的遗嘱。原来，这名

男子是小周的父亲，也是老两口的亲生儿子老

周。

“明明儿子还在世，老人家却立遗嘱给了自己

的孙女，我们工作人员都十分疑惑。”经过沟通询

问，大家了解到，原来老周在小周年幼时就和小

周的妈妈离婚，离婚后又快速组建了新的家庭，

小周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老人担心小周在自己去

世之后没有地方可以去，决定把遗产留给她。但

这一决定遭到了儿子一家人的拒绝，他们也希望

能够继承老人的房产。

“面对儿子的反对，老两口更加坚定了自己的

想法，把房子留给了小周。”王凌瑾很能体会老人

家的良苦用心。“生死无常，在公证处，许多普通

老人通过立遗嘱的方式表达爱。”王凌瑾说，遗

嘱公证帮助老年人实现财产的顺利传承，这些经

历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跨代的情感，现在通过公

证文书展现出来、保护起来，牢牢地将他们凝结

在一起。

（为保护隐私，文中唐丽娟、陆大壮、李义强皆

为化名）

（上接 03 版）

从法律角度来看，空巢老人、

孤寡老人完全有权将自己的财产留

给非法定继承人，如朋友、邻居、

社会组织等。

这一权利主要是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

法典》）关于遗嘱自由和遗赠的规

定。比如《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

十三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依照本

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

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自然人可以

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

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也可

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予国家、集

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个

人。”对于遗嘱继承，《民法典》更

是有非常翔实的规定。如《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规定：“继

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

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

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

办理。”而对于非法定继承人，只

要遗嘱有效，受遗赠人权利就受

法律保护。并且继承开始后，遗嘱

执行人或继承人需协助实现遗赠。

若遗产被侵占，受遗赠人还可起诉

要求返还。

邹露璐（上海市锦天城【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人生最珍贵的财产是陪伴

在传统观念里，遗嘱总是与衰

老、生死、欲望相关连，若非一

些顾虑或者契机，大多数人也许都

认为还不到立下白纸黑字的“那时

候”。但当人生即将行至最后一刻，

老人们不再忌谈生死。有的对亲属

失望、只想把财产留给照护多年的

远亲或近邻，有的孑然一身，干脆

指定病友、护工做监护人……

空巢老人、孤寡老人立遗嘱将

财产留给非法定继承人这一现象，

也许能够为我们传递一些正向的能

量。这种遗嘱行为体现了非血缘关

系间的互助与关怀，有助于构建更

包容的社会支持网络。但与此同时，

当老人将毕生积蓄留给这些温暖过

生命的人，既是对善意的回馈，又

何尝不是对亲情缺席的无声叹息？

老人的晚年生活，需要的不仅

仅是物质上的保障，更需要精神上

的慰藉与情感上的依靠。生命的终

点不该只有冰冷的遗产分配，更应

有温暖的亲情环绕。毕竟，再丰厚

的物质馈赠，也抵不过病痛时儿女

握紧的手，寂寞时孙辈甜甜的一声

“爷爷”“奶奶”……

陪伴，是一种无声的承诺，更

是一份温暖的力量。我们希望每位

老人都能在儿女承欢膝下的天伦之

乐中，将遗嘱真正回归为家庭爱的

延续，我们也祝愿每个人的晚年都

能被世界温柔以待，愿每颗孤独的

心都能在陪伴中找到情感归宿！

普法

让“身边情”受到法律保障

编后

值得提醒的是，对空巢老人、

孤寡老人而言，最需要注意的就是

谨慎地评估受赠人的动机。要警惕

个别非法定继承人可能出于功利目

的接近老人。老人们可通过长期观

察或多方沟通来验证受赠人的诚

意，然后再做财产的安排。无论是

老人还是受赠人，都需在法律框架

内以诚信和尊重为前提。

遗嘱
形式

（一）
自书遗嘱

（二）
代书遗嘱

由遗嘱人亲笔
书写全文、签
名，并注明年、
月、日。

（三）
打印遗嘱

（四）
录音录像遗嘱

（五）
口头遗嘱

（六）
公证遗嘱

由他人代笔书写，
需有两名以上见
证人在场，遗嘱
人、代书人、见
证人均需签名并
注明年、月、日。

遗嘱内容可
打印，但需
遗嘱人和两
名以上见证
人在每一页
签名并注明
年、月、日。

需两名以上见证人
在场，遗嘱人和见
证人需在录音录像
中记录姓名或肖像
及年、月、日。

仅 在 遗 嘱 人 危 急 情 况
下（如生命垂危）设立，
需两名以上见证人。危
急情况解除后，应改用
其他形式。

由 遗 嘱 人 经
公 证 机 构 办
理， 程 序 严
格，需提交身
份证明、财产
证明等。   

根据《民法典》第 1134—1139 条，遗嘱形式主要包括以下六种：

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

我国独居和空巢老人已超过1.18亿。

这一数据揭示了中国老龄化进程中

一个隐藏的伤口：每四位老人中就

有一人生活在“情感孤岛”中。与此

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空巢老人和

孤寡老人的立遗嘱意愿表现出前所

未有的积极性。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理事

长于建伟指出，老年人对财富传承

规划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也凸显

出在复杂的家庭关系和多元的财产

形态下，遗嘱作为财富传承工具的

重要性。遗嘱，不仅是对物质财富

的分配安排，更承载着老年人对家

庭关系延续、情感寄托的期望。

研究数据显示，中国空巢老人

的抑郁症总体患病率达到 43%。其

中，亲子关系问题是导致空巢老人

抑郁的重要因素之一。代际沟通不

畅、空巢老人缺乏情感寄托以及对

子女赡养缺失的失望等，都是促使

他们立下遗嘱的心理原因。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没有立遗

嘱很容易导致家庭矛盾，甚至可能

演变成法律纠纷。根据 2024 年最

高人民法院公报的数据，继承纠纷

案件同比增长约 38.92%。其中，法

定继承纠纷占 39.2%，其他继承

纠纷占 54.3%，遗嘱继承纠纷仅占

6.5%。

“没有遗嘱的家庭，往往容易

陷入更复杂的法律泥潭。”中华遗

嘱库创办人陈凯曾向媒体公开表

示，在中华遗嘱库 12 年来接待的

空巢老人中，33.38% 直言立遗嘱

是为“简化继承程序”，31.62% 为

“避免家庭纠纷”，更有 11.59%

打破传统将财产赠与孙辈等非法

定继承人，“老人来立遗嘱，表面

上是处理财产，实际上是在处理

心事。”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中华遗

嘱库 2024 年度白皮书》中看到，截

至 2024 年 12 月31日，该遗嘱库遗

嘱咨询数量达 572141人次，遗嘱登

记保管数量达 357512 份。立遗嘱人

群数量已连续多年增长。

观点 老人立遗嘱，更多是为处理心事


